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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章程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了进一步深化产学研联合，推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科技资源与

产业结合，促进国内外科技成果的转化，促进先进应用技术向企业转移及产业化，

加快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，提升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，探索市

场经济条件下技术转移的新机制，通过整合校内外科技资源，成立“南京信息工

程大学技术转移中心”，（以下简称“中心”）。 

第二条  中心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，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

律，遵守法律、法规，维护所属各院所和科研人员的合法权益。面向国家需求和

市场需要，不断探索和完善有利于自身发展、有效地服务于社会和企业的运行机

制和管理模式。 

第三条  中心为实现其宗旨及任务可组建独立法人机构，接受学校科学技术

处业务指导和监督。 

第二章  宗旨和任务 

第四条  中心旨在积极参与国家和江苏省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和实践，探索技

术转移运行新模式与新机制，凝聚技术转移专业团队，构筑技术转移联盟与共享

平台，塑造技术转移及服务品牌，成为促进行业间、区域间的知识流动与技术转

移的先行者和带动者。 

第五条  中心建设任务主要为： 

1、以省、市和学校科技发展规划为指导，组织开展技术转移，积极与各级

政府、企业、科研院所对接，为构建创新体系建设做出贡献； 

2、建立健全技术转移信息网络。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技术转移网站为平台，

汇集学校各类科技成果、研发力量信息，以及中小型企业的需求信息，形成多方

位、多层次的技术供需信息收集、传递、对接的信息平台； 

3、积极开展以技术交易为主要形式的技术转移。以企业提供难题招标、学

校组织难题攻关为切入点，组织开展各种方式的技术转移。充分运用支持技术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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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的有关渠道，不断完善激励机制，促进全校积极开展技术转移，探索形成新的

技术交易平台； 

4、不定期地组织技术转移对接活动。本着立足江苏，面向全国，组织与政

府、企业、科研院所开展各种科技合作交流活动，丰富技术转移的形式，扩大技

术转移的范围，提高技术转移效率，使科技开发服务部成为推进科技合作交流的

平台； 

5、组织完成上级有关部门委托的其它工作。 

第三章  组织机构 

第六条  中心设管理委员会，设主任 1人，副主任 1-3人，顾问 1人，委员

7人。中心管理委员会是中心的最高决策权力机构，主要职责有： 

1、为中心的日常运营提供制度支持； 

2、聘任或解聘中心主任、副主任等管理人员； 

3、规划、指导中心的建设与发展，对中心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事件做出决策； 

4、协调中心与学校、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单位之间的各种关系； 

5、听取中心主任的营运报告，检查、评估中心的营运组织与管理工作及其

成效。 

第四章  运行与管理 

第七条  中心设经营委员会，在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，负责执行管

理委员会的有关决策和中心的日常运营与管理工作，是中心的日常运营机构。经

营委员会由中心主任、常务副主任、副主任及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，主要职责

有： 

1、执行、落实管理委员会决策； 

2、拟订中心的中长期建设与发展规划及年度经营计划，上报管理委员会审

议、批准后，组织执行、落实； 

3、制订、完善中心运营与发展管理的各种规章制度、运营规则及办法； 

4、处理中心日常运营与管理的内、外事务； 

5、向管理委员会报告工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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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其他管理事宜。 

第八条 中心下设综合服务部、项目运行部、市场信息部、知识产权部等 4

个职能部门。主要职责有： 

1、综合服务部，负责中心的日常行政事务处理、人才资源管理、财务管理、

文档管理和公共关系建设等工作； 

2、项目运行部，负责各类产学研、产业化计划项目的组织申报和执行过程

管理等工作；  

3、市场信息部，各类科技成果展览会、洽谈会、推介会等大型会议的组织、

协调及科技成果推广和转化等工作； 

4、知识产权部，负责各类知识产权的登记、注册、法律咨询、评估与管理

工作以及专利的申请、审查和管理等工作。 

第九条 中心负责分中心建设审批。中心可以在江苏省以及全国范围内设置

分中心，促进中心业务的全面开展。条件允许时，可以在国外设立分中心。 

第十条 经费来源主要有： 

1、捐赠； 

2、政府资助和学校拨款； 

3、在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； 

4、其他合法收入 

第五章 附 则 

第十一条 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中心管理委员会。 

第十二条  本章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